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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96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

厅关于印发《2006年国家税务局系统政府采购工作要点》的

通知（国税办发[2006]2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国家税务局，扬州税务进修学院： 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做

好2006年国家税务局系统政府采购工作，现将《2006年国家

税务局系统政府采购工作要点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各地实际

，认真贯彻执行。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二○○六年四月十二

日2006年国家税务局系统政府采购工作要点 2006年是“十一

五”规划开局之年，也是国税系统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规范

年。2006年国税系统政府采购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

：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

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、中央单位政府采购工作会议及全

国税务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，紧紧围绕税收

中心工作，深入落实《政府采购法》，积极推进“四个体系

”建设，围绕制度建设抓规范，围绕信息化建设抓效率，围

绕提高队伍素质抓培训，加强领导，健全机制，强化监督，

服务基层，努力推进国税系统政府采购工作再上新台阶。 一

、强化基础管理，积极推进“四个体系”建设 （一）继续加

强组织体系建设。全面推进 “总局-省局”两层工作架构的管

理体制建设，着力加强省级国税局对政府采购工作的领导。

一是省级国税局务必认真落实“明确一个主管部门全面负责



政府采购工作，或工作归口财务部门管理”的要求，坚决纠

正少数地区或部门各自为政、多头采购、分头管理的现象；

二是严格政府采购岗位责任制度的落实工作。省级国税局应

按照总局关于政府采购应当“设置综合管理岗、项目操作岗

、审核监督岗、合同执行岗，并配备3到5名专职人员”的要

求，结合部门实际尽快充实人员，逐步做到专人专岗。三是

有条件的省级国税局应当逐步明确地市级国税局政府采购工

作归口财务部门管理，并按照实际需要设置政府采购岗位或

专职工作人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